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8年1月20日

部授教中(行)字第0970518418號函訂定

一、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為確保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能兼顧公共利益及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建設目的，依公平、公開之程序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簡稱促參)案件，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部中部辦公室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就下列各項學校設施項目授權各學校逕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理促參案件各項作業：

（一）體育運動場館或設施（例如游泳池、體育館、球場）。

（二）學生餐廳。

（三）實習農場、實習商店、實習旅館、實習托兒所。

（四）校園規劃停車場。

（五）其他報經本部中部辦公室同意之設施。

三、學校擬辦理各項公共建設前，應就該公共建設之政策面、法律面及財務面，先進行促進民間參與預評估，經評估結果為促進民間參與可行者，始得續辦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或徵求民間參與等相關作業。

四、學校擇定促參案件之標的後，應考量該設施之功能目的，採取最適合之促參案件辦理方式，並成立工作小組辦理各項作業。工作小組成員宜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區代表及學者專家。

五、學校辦理促參案件之興建或營運，其涉及中央政府預算投資非自償部分建設或補貼者，應依預算編審規定程序報核。

六、為利於督導，學校辦理促參案件，應於招商公告後七個工作日及簽約後七個工作日內函報本部中部辦公室列管；其屬以BOT或BTO方式辦理之促參案件，及促參法第三條第二項重大公共建設範圍者，應將其「可行性評估報告」及「先期規劃書」函報本部中部辦公室審核，經核准後始得進行後續作業程序。

七、學校辦理促參案件，得視個案特性，聘請財務、工程、營運或法律等專業顧問，協助辦理相關作業。

前項專業顧問之委託，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八、學校評審民間機構所提申請案件時，應依規定組成甄審委員會，並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製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之規定辦理。

九、學校應將教育性、公共性及公益性列為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予以適當之權重比例，並載明於招商文件。

十、學校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營運契約時，應明定履約管理項目、查核方式、執行時程及檢核事項，以落實履約管理。對營運期滿之處理，並應於契約載明，以確保爾後續約或移轉作業之順利進行。

十一、學校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營運契約完成後，宜辦理公證手續，並設定強制執行項目，以避免契約履行糾紛。

十二、履約期間，學校應成立管理委員會，監督廠商確實依契約及營運計畫履行，並定期檢討執行情形。

十三、學校於辦理促參案件各階段作業時，發現民間機構有重大違法事項、投資營運契約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或雙方協議終止契約者，應依相關規定啟動退場機制。

十四、本部中部辦公室為協助學校辦理促參案件，得成立輔導諮詢專案小組進行各項輔導諮詢事宜，並視需要於各作業階段不定期派員或聘請專家學者實地訪視輔導及督導查核，受訪學校應予配合。

前項受訪學校應先行自我查核，並於訪視前七日，將督導查核紀錄表等相關資料，填妥寄送本部中部辦公室及訪視委員；對訪視輔導及督導查核結果所列之限期改善事項，應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並將辦理情形回報本部中部辦公室，其屬民間機構應行改善而有未配合改善者，應依契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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